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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刊發年報

茲提述偉鴻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日
期為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二零二五年七月四日、
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五年九月一日及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的公告
（「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二零二四年年報仍未刊發，主要原因為構成二零二四年年報一部
分的ESG報告尚未完成。由於與ESG顧問存在費用爭議，ESG工作流程已自二零
二五年八月下旬起暫停。此外，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若干附註尚未更新。另有一
項獨立事宜，應付本公司委聘印刷商的未償還費用仍未結清。

倘上述未償還費用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中旬左右結清，本公司預期將於二零二五
年十一月底前刊發二零二四年年報。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刊發二零二四年年報的更新事宜作出進一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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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豪先生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錦鴻先生、余銘濠先生、邱益明先生、
陳健玉女士及關雄駿先生；非執行董事李俊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譚子軒先
生及俞君象先生。


